
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演辞  

 

  以下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今日（星期一）于二○○○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的演辞全文：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嘉宾：  

  藉此世纪交替，送旧迎新之际，本人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仝仁欢迎各位莅临法

律年度开幕典礼。在座各位出席是次意义重大的仪式，标志着你们对司法制度和法

治精神的支持。你们长期以来对司法机构的支持实在令人鼓舞，本人特此致谢。  

宪法发展  

  在新的宪制秩序下，去年对于香港宪法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法院方面，特

别是终审法院，须就解释《基本法》的多项重大宪法争议，作出判决。由于课题的

性质使然，故不论审讯结果如何，此等判决都必然极具争议性。在这个重视言论自

由的社会里，此等判决引起各方热烈讨论，是理所当然的事。海内外的评论者来自

各个阶层，本 不同的价值观，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议论。其中有提出批评的，也

有表示支持的，大部分观点都是饶有见地、考虑周详，并非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作

出抨击。  

  我们必须让公众人士明白，为了维护和确保司法独立，法官实在不宜在政治舞

台上替自己的判决辩护。正因如此，本人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讨论法院裁决时，

态度必须客观而理性，这点是重要的。第二，当法院受到无理攻击时，无论裁决对

行政当局有利与否，政府仍有宪法上的责任去解释和维护司法独立这一首要原则。

本人确信政府明白并接受该责任之重要性。  

  踏入新纪元，法院将要继续处理困难和充满挑战的宪法争议。「一国两制」乃

史无前例的构思，香港宪法法理只有随着时间，才能稳步发展。对于维持法治，司

法机构矢志力行。我们既不低估面临的挑战，也不会将人们的关注视作等闲。其实，

此种关注是一种警觉意识的体现。且让本人清楚说明一点：香港的法治绝不会失色，

相反，在未来的岁月必将继续蓬勃发展，本人对此深信不疑。  

诉讼有门  

  在法治社会，法律体制必须确保诉讼能以恰当的费用和在合理期限之内，由法

院仲裁。不论是市民与市民之间，还是市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法院均须公正严明、

快速有效地处理，且还须符合经济原则，才能达到社会对我们的期望。审讯迟，则

公义泯。同样，市民大众若然负担不起高昂的讼费，大谈公义，也属徒然。  



  法院若要提高运作效率，将讼费和延误减至最低，我们必须如同海外其他司法

管辖区一样，重视下列各点。第一，我们必须明白法庭时间是一种公共资源，且与

所有公共资源一样，是有限的。法院须向公众人士负责，确保法庭时间得以公平和

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这样既可缩短聆讯，又可为诉讼各方节省讼费。近年来，法院

已对诉讼程序加以调整，以确保法庭时间得以善用。例如，要求诉讼各方在聆讯前

先呈交书面材料和论据，以及法官发下判案书而不宣读判决等。但我们必须明白一

点，要确保善用法庭时间，法官得在实际聆讯前做大量准备工作。事实上，在法庭

内审案仅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法院所采用的程序必须恰当，从而尽量减少讼费和延误。法庭程序应易

于理解和运用，并须尽量杜绝滥用情况。诉讼各方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尽早得悉对方

的论据，以便透过妥协及早解决彼此的纠纷。  

  第三，一个健全的程序架构，与高效率的案件管理制度，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监察及最终控制诉讼各阶段所耗时间的，是法庭而非诉讼各方。法庭在案件管理上

务须积极前瞻。这基本上是司法文化与态度的问题，亦为关键所在。  

诉讼费用  

  讼费水平是一个极受关注的课题，在香港如是，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亦然。因为

市民能否负担延聘律师的费用，直接影响其行使将纠纷提交法院仲裁的宪法权利。

近年来，一些海外司法管辖区在应付这个难题方面，取得若干进展，颇具启发性，

值得我们深思。  

程序改革  

  鉴于市民对讼费的关注和近期海外的发展，本人深信此时检讨诉讼程序，至为

适当。检讨范围包括审查高等法院的民事诉讼规则和程序，以及研究改革措施，尽

量使市民能以恰当的诉讼费用，且在合理期限内，把争端诉诸法院，寻求公道。本

人将任命一个工作小组，负责此事。小组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主席，以及由多

位法官出任成员。除此之外，本人还会谘询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律政司

司长及法律援助署署长，以便委任工作小组其他成员，包括：一位大律师、一位律

师，以及来自律政司和法律援助署的成员。本人亦拟在谘询消费者委员会主席之后，

委任一位非法律界人士加入工作小组。虽则检讨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工

作小组定会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提交报告。  

  工作小组将会研究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有关发展，以便拟定我们的未来路向。高

等法院的所有规则及程序，皆在检讨之列。其中可予考虑的，计有以下数项：第一，

不少法官认为，现时提交高等法院处理的非正审申请中，毫无理据的为数着实太多，

这个问题须予解决。  



  第二，使用法庭服务的，最终都是市民大众。对于诉讼人士而言，所花费用应

与诉讼金额相称，并能预计讼费数额，这样才算合乎情理。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司

法管辖区都采用依耗时长短来计算法律费用的做法。采纳这准则不但难以预计费用，

而且对诉讼人士有欠公允，而导致讼费上升更是在所难免，因此惹来非议。这些问

题，不易解决。其实，按照申索金额或因应案件类别来订立固定的或最高的法律费

用，也不失为一个可供研究的解决方案，值得我们探讨。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根据

申索金额及案件类别，推算讼费上限。若有超出限额者，则需给予合理解释方可收

取差额。  

  第三，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如何与时并进，利用崭新科技提高效率，均有待研

究。例如，透过电子媒体将文件存档，审讯中使用电视直播等等。  

  司法之道，在于公正持平，不论民事诉讼规则和程序如何改革，也应以此为依

归。本人认为：要使诉讼人士能以适当的讼费在合理时限之内解决纠纷，并不会损

害这基本原则。司法机构推行的改革措施，必须得到法律界人士、律政司，以及法

律援助署的支持，才能奏效。本人深信各方必会通力合作，使司法机构得以完成是

项重要任务。推行任何形式的改革，均须以公众利益为大前提，这是本人的信念，

相信这也是法律界人士的共同信念。事实上，大律师公会主席已提出多项有建设性

的意见，可供参考。  

区院权限  

  立法会现正审议的《区域法院（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将区域法院的民事审

判权上限，由现时的十二万元提高至六十万元，并于两年后进行检讨，考虑是否有

需要进一步将上限提高至一百万元。现时的限额乃于 1988 年厘定，早已不合时宜，

应予修订。在实施新例后，为数不少的案件便可提交区域法院，而毋需在高等法院

审理。近年经济衰退，高等法院案件因此激增 50%，由于增添的资源有限，高等

法院工作日趋繁重，相信新例实施后，情况可望纾缓。现时司法机构已着手部署，

使区域法院做好准备，迎接新挑战。由于区域法院的诉讼费用应较高等法院的为低，

程序亦有所不同，实行新例，可使更多市民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因此，本人恳

切要求有关当局从速修改法例。  

诉讼代表  

  独立的法律专业，尤以独立的大律师专业为然，对保持司法独立，起着关键作

用。今天，本人藉此机会谈谈两个涉及诉讼代表的问题。第一，是获高等法院批准，

在个别案件中出庭进行诉讼的海外大律师。第二，是在裁判法院负责检控工作的检

控主任。  

海外专才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于 1998 年 10 月于其判词中，基于公众利益的大前提，修订

批准海外大律师接办案件的指引及原则。自此以后，获批准的人数有所增加。以

1999 年为例，共有 33 宗申请。其中获得大律师公会同意者有 30 宗，申请成功的

个案有 32 宗。而获批准的人士当中，又以办理上级法院案件者居多（共 19 名），

其中 13 人经办上诉法庭案件，而其余 6 人经办终审法院案件。  

  1999 年 4 月大律师公会主席在委任资深大律师的典礼中，表示忧虑法院批准

海外大律师在港办案，不利于本地大律师的发展。大律师对此事关切之情，本人非

常理解。培育一支强大和独立的大律师队伍，无疑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可或缺的

一环，可是，本人并不认为此举对本港的大律师不利。事实上，在适当情况延聘海

外大律师以应所需时，亦必须有本港大律师的参与。这有助他们与海外同业交流经

验，从而获益良多。故此，海外大律师在适当情况下在港办案，对本港大律师的发

展更为有利。  

  去年，海外大律师获批准的有 32 人次，较诸十年前（即 1989 年）的 60 人次

为少，况且在过去十年内，大律师的工作急剧增加，由海外大律师负责的工作实属

少数。此外，批准海外大律师在港办案，并无减低业界后起之秀获委任为资深大律

师的机会。且看本年有志加入资深大律师行列的申请人数目及其素质，足见此言非

虚。本人在理解大律师的关注之余，认为他们实在毋需过虑。  

检控主任  

  裁判法院是与市民接触最多的法庭，每年处理的案件超过四十万宗。而裁判法

院的检控工作，绝大部份由律政司内部培训的非专业检控主任负责。是项安排始于

二十多年前律师短缺的年代，一直沿用至今。  

  近年来，法律专才大幅增加。为了让市民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司法更臻完

善，当局实应把握时机，着手研究可否以私人执业律师来负责裁判法院的检控工作。

至于现时的法庭检控主任，当局则须考虑制定过渡安排，给予适当保障。须知私人

执业律师不但受过专业训练，且有在法庭上辩护的经验。推行是项计划，所涉费用

故然不能漠视，但这不应是首要的考虑因素。至于费用问题，私人执业律师的收费，

由于业内竞争激烈，相信亦不致过于高昂。  

  本人绝无贬低检控主任之意，反之，他们贡献良多，应予表扬。本人作出是项

建议旨在进一步改善对市民的服务，精益求精。事实上，从非专业检控主任成为律

师，继而晋身成为裁判官的大有人在。司法机构方面，我们也曾于 1981 年设立特

委裁判司的职系，任命非专业人士在裁判署处理大量性质较为轻微的案件。可是，

自 1999 年 3 月开始，我们亦已决定只任命法律专业人士，出任特委裁判官一职。  

法律教育  



  当局现正检讨法律教育，此举至为重要，本人极表欢迎。本人深信有关人士定

能进行广泛研究，探讨所有可行途径，培育人材。在检讨过程中，尤须审慎研究培

训的律师名额和模式，切合时代需要。  

展望将来  

  踏入新纪元，法庭在司法方面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司法机构植根于社会，素以

服务市民为本。各界人士对司法机构的期望日渐提高，为了维护法治，我们定必竭

尽所能，努力不懈，奋起迎接新挑战，不负众望。  

  最后，本人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仝仁祝各位身体健康，新年进步。  

完  

二○○○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一） 

 


